
列王紀下 第十五章 17-38節

17.猶大王亞撒利雅三十九年，迦底的兒子米拿現登基，在撒瑪利亞作以色列王十年。
18.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終身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的那罪。
19.亞述王普勒來攻擊以色列國，米拿現給他一千他連得銀子，請普勒幫助他堅定國位。
20.米拿現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戶索要銀子，使他們各出五十舍客勒，就給了亞述王。於是亞述王回去，不在國中停
留。
21.米拿現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。
22.米拿現與他列祖同睡。他兒子比加轄接續他作王。
23.猶大王亞撒利雅五十年，米拿現的兒子比加轄在撒瑪利亞登基作以色列王二年。
24.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的那罪。
25.比加轄的將軍、利瑪利的兒子比加背叛他，在撒瑪利亞王宮裡的衛所殺了他。亞珥歌伯和亞利耶並基列的五十
人幫助比加；比加擊殺他，篡了他的位。
26.比加轄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。
27.猶大王亞撒利雅五十二年，利瑪利的兒子比加在撒瑪利亞登基作以色列王二十年。
28.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的那罪。
29.以色列王比加年間，亞述王提革拉‧毘列色來奪了以雲、亞伯伯瑪迦、亞挪、基低斯、夏瑣、基列、加利利，和
拿弗他利全地，將這些地方的居民都擄到亞述去了。
30.烏西雅的兒子約坦二十年，以拉的兒子何細亞背叛利瑪利的兒子比加，擊殺他，篡了他的位。
31.比加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。
32.以色列王利瑪利的兒子比加第二年，猶大王烏西雅的兒子約坦登基。
33.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五歲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。他母親名叫耶路沙，是撒督的女兒。
34.約坦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親烏西雅一切所行的；
35.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，百姓仍在那裡獻祭燒香。約坦建立耶和華殿的上門。
36.約坦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。
37.在那些日子，耶和華才使亞蘭王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比加去攻擊猶大。
38.約坦與他列祖同睡，葬在他祖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裡。他兒子亞哈斯接續他作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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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王紀下 第十五章 

一、米拿現的政治交易與偏離神道 (17-22節)

米拿現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

箴言 14章12節：「有一條路，人以為正，至終成為死亡之路」

詩篇 20篇7節：「有人靠車，有人靠馬，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─我們神的名。」

二、比加轄的偏差——失守與動盪（23-26節）

比加轄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

但以理書 2章21節：「他改變時候、日期，廢王、立王。」

詩篇 75篇6-7節：：「因為高舉非從東、非從西、也非從南而來，惟有神斷定，他使這人降卑，使那人升高。」

三、比加的悲劇——背離神的必然結局（27-31節）

比加作王期間，繼續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

箴言14章12節：「有一條路，人以為正，至終成為死亡之路。」

加拉太書 6章7節：「人種的是什麼，收的也是什麼。」

馬太福音6章33節：「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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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王紀下 第十五章 

四、神的審判與外敵的興起（32-38節）

15章1-4節：「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十七年，猶大王亞瑪謝的兒子亞撒利雅登基，他登基的時候年十六歲，在耶路撒冷
作王五十二年。他母親名叫耶可利雅，是耶路撒冷人。亞撒利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親亞瑪謝一切所行
的；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，百姓仍在那裡獻祭燒香。」

15章32-35節：「以色列王利瑪利的兒子比加第二年，猶大王烏西雅的兒子約坦登基。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五歲，在耶
路撒冷作王十六年。他母親名叫耶路沙，是撒督的女兒。約坦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親烏西雅一切所行
的；

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，百姓仍在那裡獻祭燒香。約坦建立耶和華殿的上門。」

希伯來書 12章6節：「因為主所愛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。」

詩篇 20篇7節：「有人靠車，有人靠馬，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─我們神的名。」



列王記下 第15章17-38節提醒我們：

一、順從神的重要性
箴言 9章10節：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，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。」

二、神的審判與恩典並存

加拉太書 6章7節：「人種的是什麼，收的也是什麼。」

三、 屬靈生命的傳承與影響

提摩太前書 4章12節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；總要在言語、行為、愛心、信心、清潔上，都作信徒的榜
樣。」

四、警醒與行動的必要性

羅馬書 12章2節：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查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
悅的旨意。」



思考題：

1. 米拿現為了穩固王位，向亞述王普勒進貢大量銀子（15:19-20）。我們是否曾為了個
人利益而妥協信仰？

2. 以色列因長期悖逆神，終於迎來亞述的侵略（15:29）。我們是否忽視了神多次的警告，
而一再落入屬靈敗壞的循環？


